
中共垫江县周嘉镇委员会电子来文
垫周嘉府发〔2022〕87 号

垫江县周嘉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全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百日清零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委、镇辖（属）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市、县有关工作要求，深刻

吸取今年以来广东、山东、安徽、内蒙古等地区钢铁、铝加工（深

井铸造）、粉尘涉爆行业领域事故教训，按照“安全大检查、迎接

二十大”工作要求，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总体要求，切实解决专项整治不扎实、走过场问题，彻底

完成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含涉粉作业 10 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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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企业重点整治事项三年行动清零任务，统筹推动淘汰

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工作范围

（一）两类重点企业。围绕重点整治事项（见附件 4），完

成全镇所有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含涉粉作业 10人以

下企业）企业重大安全隐患清零。

（二）淘汰落后产能退出。对照重点整治事项（见附件 5），

完成水泥、平板玻璃、烧结砖瓦等企业重大安全隐患整改销号和

企业标准化创建。

二、进度安排

（一）安排部署阶段

1. 6 月 8 日前，镇政府印发全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百日清零行动”工作方案，成立以镇长余江同志为组长、副镇长

黄祥洪、欧金富为副组长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应

急办，由应急办刘仁刚和经发办汪双权二同志，负责处理日常事

务。

2. 6 月 10日前，由应急办和经发办负责，将“百日清零行动”

动员部署到辖区有关企业，各企业主要负责人为“百日清零行动”

第一责任人，完成签订《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承诺书》（见

附件 5）。

（二）摸清底数和企业自查自改阶段（6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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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清底数。6 月 25 日前，由经发办牵头摸清本辖区铝加

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含涉粉作业 10 人以下企业）企业底

数，并建立重点企业基础台账清单（见附件 1）。

2. 自查自改。6 月 28 日前，由应急办和经发办组织牵头，

落实有关企业要对照重点整治事项（见附件 4、附件 5）主动开

展重大安全隐患自查自改，自身技术力量难以满足工作需要的，

鼓励聘请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或安全技术专家协助开展排查整改，

并完成《安全生产承诺书》的签字，同时，由应急办将排查整治

情况报送县应急局。

（三）专项检查阶段（7 月底前）

应急办和经发办，配合县行业监管部门，对照重点整治事项

开展专项检查。7 月起每周五 10:00 前，由应急办向县应急局报

送“百日清零行动”进展清单（见附件 2）。

1. 两类重点企业。要对辖区所有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

涉爆企业开展执法检查，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重点整治事项中相

关违法违规行为仍未主动自查自改的，对企业和主要负责人“一

案双查”，依法严肃处罚；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

2. 淘汰落后产能退出。统筹推进本辖区落后产能退出工作，

对水泥、平板玻璃、烧结砖瓦等企业进行全面检查，推动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全面达标，确保重大安全隐患全面整改销号。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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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思想认识。各村（居）委、镇辖（属）有关单位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

患”的指示，树牢“红线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站在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的高度，夯实工贸行业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扎实落实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单位、重点设施设备

重大隐患“清零”，严格防控生产安全事故。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居）委、镇辖（属）有关单位

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动员企业开展自查自改；要结合企业数

量、人员力量等，合理安排检查计划，必要时聘请安全技术专家

协助开展工作；企业要安排专项资金和专职人员，对照重点检查

事项开展隐患自查和隐患整改。

（三）加强宣传教育。各村（居）委、镇辖（属）有关单位

充分利用广播、微信、电子屏幕等宣传形式，对“百日清零行动”

进行广泛宣传发动，重点宣传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和

“铝 7 条”、“粉 6 条”重大安全隐患，做到企业相关人员人人知晓，

切实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及时曝光一批涉及重点整治事项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的典型执法案例。

联系人：刘仁刚（应急办）15025624993

汪双权（经发办）：13996807699

附件：1. 周嘉镇重点企业基础台账清单

2. 周嘉镇“百日清零行动”进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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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类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4. 落后产能退出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5.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承诺书

垫江县周嘉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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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周嘉镇重点企业基础台账清单
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

区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产能（万

吨/年）

固定式熔炼

炉（台）

倾动式熔炼

炉（台）

深井浇筑系

统数量（套）

钢丝绳式提

升装置（套）

液压式提升

装置（套）

垫江

粉尘涉爆企业（含涉粉作业 10人以下企业）

区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所属行

业

粉尘

种类

涉粉作业

人数

干式集中

除尘系统

（套）

湿式集中

除尘系统

（套）

抛丸/喷
砂机

（台）

抛光/打磨

一体机

（台）

静电喷

涂设备

（套）

垫江

垫江

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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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周嘉镇“百日清零行动”进展清单

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

区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铝 7条”发现问题数量 是否

清零

行政

处罚第 1条 第 2条 第 3条 第 4条 第 5条 第 6条 第 7条

垫江

粉尘涉爆企业（含涉粉作业 10人以下企业）

区县 企业名称
涉粉作业

人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粉 6条”发现问题数量 是否

清零

行政

处罚第 1条 第 2条 第 3条 第 4条 第 5条 第 6条

垫江

垫江

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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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两类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一、铝加工（深井铸造）

1.固定式熔炼炉铝水出口未设置机械锁紧装置。倾动式熔炼炉控制系

统未与铸造机控制系统实现联锁。

2.固定式熔炼炉铝水出口和流槽接口位置未安装液位监测和报警装

置，相关液位监测和报警装置未与流槽上的快速切断阀或紧急排放阀实现

联锁

3.熔炼、铸造等作业场所存在非生产性积水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4.铸造机结晶器的冷却水系统未安装进水和出水温度、进水压力、进

水流量监测和报警装置。相关监测和报警装置未与流槽上的快速切断阀或

紧急排放阀实现联锁，未与倾动式熔炼炉控制系统实现联锁。

5.铝水流槽未规范设置紧急排放或应急储存设施。

6.钢丝卷扬系统的钢丝绳未定期检查或更换，卷扬系统未安装应急电

源。液压铸造系统未安装手动泄压装置。

7.铸造车间现场未严格控制人数。

二、粉尘涉爆企业

1.不同种类的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

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2.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惰化、抑爆、抗爆等控爆措施。

3.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方式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

除尘风道。

4.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未采用负压除尘方式。其他可燃性粉尘除

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未规范采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

施。

5.粉碎、研磨、造粒、砂光等易产生机械火花的工艺，未规范采取杂

物去除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6.未按规范制定粉尘清理制度，作业现场和相关设备设施积尘未及时

规范清扫。铝镁等金属粉尘的收集、贮存等处置环节未落实防水防潮、通

风、氢气监测等必要的防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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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落后产能退出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一、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事项

水泥（熟料生产）、电解铝（含深井铸造铝加工）、平板玻璃等企业

100%创建二级及以上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水泥（粉磨加工）、烧结砖瓦

等行业企业 100%创建三级及以上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

一、重大安全隐患检查事项

（一）水泥企业

1．水泥工厂煤磨袋式收尘器（或煤粉仓）未设置温度和一氧化碳监

测，或未设置气体灭火装置。

2．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作业外包给不具备高空作业工程专

业承包资质的承包方且作业前未进行风险分析。

3．燃气窑炉未设置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或易燃易爆气体

聚集区域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4．纤维制品三相电弧炉、电熔制品电炉，水冷构件泄漏。

5．进入筒型储库、磨机、破碎机、篦冷机、各种焙烧窑等有限空间

作业时，未采取有效的防止电气设备意外启动、热气涌入等隔离防护措施。

6．玻璃窑炉、玻璃锡槽，水冷、风冷保护系统存在漏水、漏气，未

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二）电解铝企业

1．吊运铝水等熔融有色金属及渣的起重机不符合冶金起重机的相关

要求；横梁、耳轴销和吊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检查，

发现问题未及时处理。

2．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铝水等熔融有色

金属及渣的吊运影响范围内。

3．盛装铝水等熔融有色金属及渣的罐（包、盆）等容器耳轴未定期

进行检测。

4．铝水等高温熔融有色金属冶炼、精炼、铸造生产区域的安全坑内

及熔体泄漏、喷溅影响范围内存在非生产性积水；熔体容易喷溅到的区域，

放置有易燃易爆物品。

5．铝水等熔融有色金属铸造、浇铸流程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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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炉、窑、槽、罐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未定期检查，出现严重焊

缝开裂、腐蚀、破损、衬砖损坏、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形等未报修或报

废，仍继续使用。

8．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烧嘴等燃烧装置，未设置防突然熄火或点

火失败的快速切断阀，以切断煤气（天然气）。

9．金属冶炼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三）平板玻璃

1．日用玻璃、陶瓷制造企业燃气窑炉未设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

断阀，或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区域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2．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炉、窑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出现开裂、腐蚀、

破损、衬砖损坏、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形。

（四）烧结砖瓦企业

1．日用玻璃、陶瓷制造企业燃气窑炉未设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

断阀，或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区域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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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企业主要责人安全生产承诺书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的规定，我作为企业（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本企业（单位）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

企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

我郑重承诺：

（一）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企业主

要负责人 7 项职责；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严格落实重点时段、敏感时段主要负责人在岗位、在状态，建立并

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四）严格按照“百日清零行动”要求，对照重点检查事项开展重大安全隐

患自查自改；

（五）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研究和审查有关安全生产的重大

事项，协调各机构安全生产工作事宜；

（六）每月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及时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

（七）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组织开展“两单两卡”建设，夯实企业一线岗位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

（八）加强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盲板抽

堵作业、吊装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设备检修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

（九）不违章指挥，不强令员工违章冒险作业，遇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

员撤出危险场所；

（十）其他确保本企业（单位）安全生产的措施。

我承诺履行以上职责，服从属地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属事监管部门的管理，

因本人未履行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本人自愿依法接受行政、刑

事处罚，并承担相应后果。

××××××企业（单位）（盖章）

承诺人签字：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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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周嘉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6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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